《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深入贯彻《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意见》（环执法〔2025〕34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河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的监督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我省机动车排放检验规范高质量发展，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现说明如下。
一、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河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关于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环规大气〔2016〕2号）（以下简称《国家通知》）
《关于印发<检验检测领域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市监检测发〔2024〕80号）（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意见》（环执法〔2025〕34号）
《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 18285-2018）（以下简称“GB 18285”）
《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 3847-2018）（以下简称“GB 3847”）
《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HJ 1237—2021）（以下简称“HJ 1237”）
《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HJ 1238-2021）（以下简称“HJ 1238”）
二、编制背景和过程
目前，全省联网运行的检验机构共有807家，共2987条检测线，检测机构数量在全国位列前五位，机构数量处于严重饱和状态。从近年监管执法情况看，使用软硬件作弊方式通过检验、擅自放宽检验方法、人为干扰检测过程、未按要求传输检测数据等问题还时有发生，信访举报问题相对突出，违法问题、低价竞争、恶性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健康发展。检验机构开展的机动车排放检验中污染物控制装置查验和机动车排气检测，是机动车达标排放的重要环节，抓好机动车排放检测检验，倒逼机动车合规守法、达标排放，已成为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项重点任务。
为进一步加强对检验机构的监管力度，从2024年11月开始，系统梳理我省各市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分析生态环境部移动源专项监督帮扶发现的检验机构弄虚作假情况，认真研究检验机构排放检验应满足的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形成《通知》初稿，重点解决暂停机构网络联接和检测报告打印功能的相关情形，以及暂停和恢复联网的工作流程等问题。于2024年12月，向各市生态环境局发函征求意见，同时在厅办公系统征求相关处室意见，充分听取意见建议。随着今年国家《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意见》的颁布，为落实文件要求，我们在原有《通知》基础上，依据我省《机动车条例》，参考其他省份管理经验，结合检验机构检测情况和监管需求，对检验机构明确了检测软件、检测设备、检验操作、视频监控等方面技术要求，对各市管理部门细化了监管要求和工作流程。同时对暂停网络联接和检验报告打印功能采用了《行动方案》中的表述方式“暂停采信数据结果”。形成本《通知（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通知（征求意见稿）》共分为三部分，主要内容为：
[bookmark: _GoBack]（一）压实主体责任。依据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对检验机构必须符合的技术条件，从设备、记录、联网、安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参考上海市《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沪环大气〔2024〕138号），增加了检测设备要求中“检验设备使用的计算机，除安装操作系统、检验设备控制软件及必要的安全软件外，不得安装与排放检验无关的软件，不得与其他设备、网络连接”相关内容。
（二）严格监管执法。《国家通知》《行动方案》中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检验机构，在依法查处的同时，采取暂停采信其数据结果措施。我省本着轻微不罚，教育为主的原则，对不同程度违法违规行为，提出了主动帮扶、依法查处、暂停采信数据结果等监管处理措施，并设计了恢复采信数据结果管理工作流程。参考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机动车排放检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3〕155号），对采信结果管理流程进行了完善。
（三）强化跟踪问效。为压实各级监管责任，对各地检验机构监管工作落实情况，提出了工作要求，并将此项工作落实情况纳入考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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